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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權基金課稅 – 我國之有限
合夥租稅優惠及相關思考

案例背景

普通合夥人甲公司與乙投資人以有限合

夥人身份共同出資，成立A有限合夥事

業私募基金，並轉投資於新創公司。請

問A私募基金得適用之租稅優惠為何？

對普通合夥人甲公司有何稅務影響？當

私募基金A經營發生虧損時，各合夥人

得否認列投資損失？

案例分析

我國有限合夥事業課稅規定：沿革、適用租稅優惠之獎

勵效果以及待解決問題

一、民國104年增訂有限合夥事業法之立法目的與施行

阻礙

有限合夥法於民國104年6月24日正式公布實施，該法

案目的在於增加事業組織多元性及經營方式彈性，讓投

資人得選擇以較自由之方式經營事業。在國外，私募基

金常以有限合夥作為其營運的組織型態選擇，主要原因

為考量此種組織型態及投資方式具高度的契約彈性，與

私募基金完成投資專案後即解散的需求相當契合，私募

基金常見的投資專案存續期間為7-12年。為吸引投資並

增加新創企業動能，我國參酌其他國家立法例，通過有

限合夥法，賦予投資人更具彈性之組織型態選擇。

在有限合夥法通過施行後，與政府原先預想將有大量創

投變更其組織型態為有限合夥事業之情形不同，直至該

法通過施行兩年後（即民國106年），有限合夥事業之

登記數量仍在個位數。究其原因，由於我國所得稅法將

有限合夥事業認定為營利事業，且未將有限合夥組織以

特別排除的方式，採取如獨資或合夥之立法方式，僅須

結算申報無須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相關規定請見所得

稅法第11條第2項及第71條第2項。因此，有限合夥事

業仍須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反觀美國、英國、新加坡、日本等國家就有限合夥組織

均採穿透課稅，亦即有限合夥組織之損益直接由各合夥

人按出資額或契約約定之比例，反應在各合夥人之稅務

負擔中，而有限合夥組織僅具申報義務，無須繳納所得

稅。故最常被國外私募基金作為其選擇的投資型態，以

降低基金管理及其投資人遭重複課稅之稅務風險。

01 2021年6月

財政部104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400636640號函釋

有限合夥係指以營利為目的，依有限合夥法登記之社

團法人，具有法人格，能享受權利、負擔義務，與不

具法人格之獨資、合夥組織不同，應依規定申報繳納

營所稅。

Ａ有限合夥事業

乙投資人
(有限合夥人)

甲公司
(普通合夥人)

共同出資

盈餘分配 盈餘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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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創條例第23條之1有限合夥創投「非真正穿透課

稅」之租稅優惠制度

有鑑於此，我國於民國106年11月22日修正公布產業創

新條例（下稱產創條例）第23條之1，新增有限合夥創

業投資事業（下稱有限合夥創投）之租稅獎勵，將穿透

課稅制度透過租稅優惠的方式，適用於投資新創事業之

有限合夥創投，並希望透過此項租稅優惠吸引國外資

金，活絡我國新創事業發展。惟欲適用穿透課稅制度的

有限合夥組織，在主體要件上須符合產業創新條例第

32條之創業投資事業。

經營團隊

具備二人以上之經營團隊，並有經營創業投資事業或投資產業之專業知識，能對具潛力

之投資標的事業進行評估及投資決策。

投資方式

對被投資事業之投資方式包含以資金投資並取得被投資事業之股權、以資金購買被投資

事業原股東之股權、以資金投資有限合夥事業成為有限合夥人，或以資金購買被投資事

業原有限合夥人之出資額。

被投資事業之管理

對被投資事業進行投資後管理，包含提供各種附加價值之服務或協助、企業查訪、出席

被投資事業之董事會或股東會等。

1

2

3

2021年6月

創業投資事業定義（創業投資事業輔導辦法§9）

年度 分年出資之創投 設立當年度實收出資額達3億元之創投

設立當年度
年度終了日有限合夥契約約定出資總額達新臺幣三

億元
無要求

第2年
年度終了日有限合夥契約約定出資總額達新臺幣三

億元
實收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日達新臺幣三億元

第3年 實收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日達新臺幣一億元 決定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日達新臺幣一億元

第4年

實收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日達新臺幣二億元，且累

計投資於新創事業公司之金額達該事業當年度實收

出資總額百分之三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決定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日達新臺幣二億元，且累

計投資於新創事業公司之金額達該事業當年度決定

出資總額百分之三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第5年

實收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日達新臺幣三億元，且累

計投資於新創事業公司之金額達該事業當年度實收

出資總額百分之三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決定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日達新臺幣三億元，且累

計投資於新創事業公司之金額達該事業當年度決定

出資總額百分之三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有限合夥創投出資額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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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符合主體資格外，按產創條例第23條之1第1項，有

限合夥創投的出資及資金運用，亦須符合產創條例的規

定，採一次或逐年按規定金額出資；並規定其出資資金

的50%以上須用於我國境內或實質營運處所在我國之外

國公司（如在我國掛牌的KY公司）；此外，有限合夥

創投用於投資新創亦須達出資總額的30%或是投資金額

達三億元。

當有限合夥創投符合上述要件者，按產創條例第23條

之1條第4項，該有限合夥創投及其合夥人得按以下方

式課稅。

1. 穿透課稅：有限合夥創投僅須申報無須繳納營

所稅。

為鼓勵投資人將更多資金挹注於新創事業，帶動國

內投資動能及產業轉型，有限合夥創投自設立之會

計年度起十年內，僅需就有限合夥創投之收入減除

與營運相關之成本費用，並按各合夥人出資比例或

有限合夥投資契約之盈餘分配比例，計算各合夥人

年度之營利所得。由各合夥人依稅法相關規定徵免

所得稅，而有限合夥創投僅申報其所得額，無庸繳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2. 區分所得類型：依有限合夥組織創業投資事業租稅

獎勵所得計算及申報辦法之規定，各合夥人僅就證

券交易以外之所得課徵所得稅。

有關各合夥人應如何計算其年度營利所得，財政部

訂定「有限合夥組織創業投資事業租稅獎勵所得計

算及申報辦法（下稱租稅獎勵所得計算辦法）」，

將產創條例第23條之1規定予以明確化。依租稅獎

勵所得計算辦法第3條，有限合夥創投資之所得類

型，以下方有限合夥事業所得稅申報之圖表說明。

證券交易以外之所得

證券交易所得

免納所得稅

有限合夥所得總額 (按盈餘分配比例計算各合夥人所得)

有限合夥事業合夥人所得稅課稅規範（所得計算及申報辦法第7條第1項）

證券交易以外之所得

1. 境內居住之個人：營利所得，納入綜所稅課稅。

2. 境內營利事業：獲配營利所得，按所得稅法第42條不計入其所得

額課稅。

3. 境外營利事業及個人：以營利所得扣繳率（21%）扣繳完納

稅捐。

證券交易所得以外之所得 (C)

證券交易所得 (B)

全年所得額 (A)

有限合夥事業所得稅申報（所得計算及申報辦法第3條第1項）

獲配股利及盈餘應計入全年所得額 (A)

投資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股利或盈餘應計入收入總額，以其全部

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為全年所得額。

證券交易所得 (B)

源自證券交易所得，以證券交易收入總額減除直接合理明確歸屬之成

本、費用、利息或損失後之餘額，於前款全年所得額範圍內計算；其

經計算為負數者，以零計算。

證券交易所得以外之所得 (C)=(A)−(B)

源自證券交易所得以外之所得，以第一款全年所得額減除前款源自證

券交易所得後之餘額計算，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

所得計算及申報辦法第7條第1項 - 實際獲配年度無須計入個合夥人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合夥人之營利所得已依前項規定課徵所得稅，於實際獲配有限合夥創投事業盈餘時，不計入獲配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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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完上述所得數額後，依產創條例第23條之1第4項

規定，證券交易所得部分，個人或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

營利事業之合夥人，免納所得稅；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

營利事業，由於其取得轉投資其他營利事業之股利，原

依所得稅法第42條之規定即免計入所得額課稅，自無

另外規定的必要。因此，有限合夥創投僅須就當年度非

證券交易所得，按盈餘分配比例計算各合夥人年度營利

所得，並為其合夥人扣繳。此外，各合夥人須就有限合

夥創投按盈餘分配比例，按以表方式計算及繳納其年度

營利所得。

依照上述課稅方式的介紹，產創條例的有限合夥創投租

稅優惠，其在所得計算上將有限合夥創投的所得類型，

區分為證券交易所得與非證券交易所得，並僅就非證券

交易所得的部分，按所得稅法營利所得的方式課稅，並

沒有因採用穿透課稅而使各合夥人得按原所得性質課

稅，足見此租稅優惠尚非真正的穿透課稅制度。

三、我國非採取真正穿透課稅制度，造成合夥人無法在

有限合夥虧損時認列投資損失

再從有限合夥發生損失的面向觀察，亦可見前述產創條

例之租稅優惠尚非真正的「穿透課稅」制度，且於有限

合夥發生損失時，適用產創租稅優惠，可能相較於不適

用租稅優惠，對合夥人更為不利。

詳言之，於法人合夥人投資有限合夥之情形，不適用租

稅優惠時，有限合夥發生損失時，有限合夥依照一般營

利事業之規定課稅，因此可適用所得稅法虧損扣抵之規

定，其法人合夥人亦可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9條規定，於被投資事業發生虧損，而原出資額於減

資彌補虧損、合併、破產或清算發生折減時，認列投資

損失。反之，在適用租稅優惠時，按前述租稅獎勵所

得計算辦法第3條第1項之課稅方式，有限合夥於虧損

時，其證券交易所得及非證券交易所得如為負數，僅

得「以零計算」，且於進行盈餘分配時，由於非證券

交易所得之數額為負數，僅得以零作為計算各合夥人

之營利所得數額，各合夥人尚不得於其所得稅申報認

列該虧損。

由上可知，於有限合夥發生損失時，有限合夥如不適用

租稅優惠，有限合夥本身可適用盈虧互抵，其合夥人亦

可扣抵相關虧損；如適用租稅優惠，則有限合夥本身非

但不得適用盈虧互抵，合夥人亦不得認列投資損失，則

按此租稅優惠規定之運作結果，可能導致適用租稅優惠

規定，相較於不適用租稅優惠規定，對合夥人可能更為

不利，則以上規範運作結果，是否為立法者提供此產創

條例租稅優惠之原意，似值得深究。

為能更清楚說明有限合夥創投適用產創條例租稅優惠

之課稅效果，茲分別就適用與不適用租稅優惠時，對

有限合夥創投及其法人合夥人的稅務影響請參考以下

表格整理。

稅務主體 適用租稅優惠

有限合夥
1. 有所得時，計算所得，但由合夥人申報納稅

2. 有虧損時，所得以零計算，不適用虧損扣抵

合夥人

1. 有所得時，法人合夥人適用所§42免計入所得額

課稅，個人股東申報營利所得。惟證券交易所得

採穿透課稅，各合夥人就此部分免徵所得稅。

2. 有虧損時，因為有限合夥之所得以零計算，導致

法人合夥人不可認列投資損失。

有限合夥事業稅負影響比較表

不適用租稅優惠

1. 有所得時，計算申報營所稅

2. 有虧損時，可適用虧損扣抵

1. 有所得時，法人合夥人適用所§42免計入所得額

課稅，個人合夥人申報營利所得。有限合夥創投

之證券交易所得亦以營利所得計入各合夥人之應

納稅額中。

2. 有虧損時，法人合夥人得依照營利事業所得稅查

核準則＊，於被投資事業減資、合併清算時，法

人合夥人可認投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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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適用產創租稅優惠時，法人合夥人可否認列投資損

失之討論：

依上述比較結果，產創條例之有限合夥創投租稅優

惠，在有限合夥創投虧損導致證券交易所得及非證券

交易所得為負數時，僅得「以零計算」，而非真正穿

透使各合夥人得認列有限合夥創投之虧損，似可從以

下角度理解：

首先，依據租稅獎勵計算辦法之運作結果，似係考量收

入費用配合原則，而規定有限合夥創投獲利分配盈餘

時，法人合夥人可依據所得稅法第42條得免課營利事

業所得稅，因此，在有限合夥創投產生損失時，依據收

入費用配合原則，認為既然法人合夥人在取得投資收益

時免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則投資損失發生時，法人合

夥人亦不得認列投資損失。

惟自立法觀察原意觀察，產創條例制定此一「穿透課

稅」之租稅優惠，目的在避免重複課稅，增加投資人設

立有限合夥從事新創事業投資的誘因，故從此立法目的

觀之，似無理由在有限合夥產生虧損時，進一步限制合

夥人原得依法認列之投資損失。亦即，財政部所訂定之

此一租稅獎勵所得計算辦法，似有增加法無明文之限制

之虞，且如法人合夥人預期投資可能產生虧損時，將受

到不得認列虧損的不利益，可能反而造成促進創業投資

之立法美意受到影響。

此外，就公司法及有限合夥法令規範及投資實務程序而

言，投資人（股東、合夥人）在符合法令、章程、有限

合夥契約之情形下，均可取回出資額，且投資實務上，

投資產生虧損乃屬難免，則於投資人採取公司型態投

資，即可依前述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認列投資損失；採

有限合夥組織並選擇穿透課稅之投資型態，投資人即無

法認列投資損失，此一差別待遇，似亦有悖於穿透課稅

之立法原意。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在產創條例修法引入穿透稅制後，我國有限合夥登

記數，由106年個位數，成長至110年5月之82家，

已有明顯增加，足見此項租稅優惠之獎勵創投事業

投資之效果極為顯著。

然而，依現行規範下，有限合夥如適用產創條例之

租稅優惠，則無法適用虧損扣抵之規定，而其法人

合夥人囿於有限合夥適用租稅獎勵所得計算辦法之

規定，亦不得主張認列該虧損。就此規範適用結

果，在考量前述產創條例提供租稅獎勵之立法目的

及公司、有限合夥法令有關減資、取回投資之規

範，及投資程序實務作業，似無限制法人合夥人認

列投資損失之理。果爾，現行有限合夥租稅獎勵所

得計算辦法所得「以零計算」，致法人合夥人不得

認列投資損失之相關規定，似有檢討之必要。

在有限合夥適用產創條例之租稅獎勵所得計算辦法

進一步修法前，提醒各法人合夥人注意申請適用租

稅優惠後，於投資產生虧損時，對於法人合夥人可

能產生之不利影響，須及早因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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